
关于管理人自有资金持有长江资管尊享 6号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情况的公告

根据《长江资管尊享 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的约定，本集合计划于 2022年 2月 10、11、14日开放。截止本

次开放期结束，管理人自有资金持有本集合计划的比例符合法律

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，管理人不再设置特别开放期供自有资

金退出本集合计划。

特此公告。

 

        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


